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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工程总承包模式在我国已经历多年的探索和发展，但

与传统施工模式相比，其在法律和政策层面仍有模糊或相互矛盾

的规定。特别是在房建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存在现行政策

不能满足市场发展需要等问题。因此，必须尽早规范关于工程总

承包在法律及政策层面的相关问题，避免造成各地区对相关政策

理解的偏差及政策性规定相互矛盾进而影响工程总承包模式的健

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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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总承包即依据合同约定对建设项目的设计、采购、施工

和试运行实行全过程或若干阶段的承包。工程总承包是国际通行

的工程建设项目组织实施方式。实行工程总承包模式，有利于提

升项目可行性研究和初步设计深度，有利于实现设计、采购、施

工、试运行等各阶段工作的深度融合，提高工程建设效率，缩短

工程建设周期。

一、工程总承包的优势

工程总承包项目设计、采购、施工在一个公司内进行，设计

工程师、采购工程师、施工工程师可以随时相互沟通，充分交流

技术，取长补短，能有效克服以往设计、采购、施工分属不同的

公司存在的相互制约和脱节的矛盾；能有效避免设计工程师由于

不了解现场导致设计意图脱离实际，现场难以实现导致大量工程

变更的问题；能有效避免采购环节、施工环节没有彻底理解设计

意图而导致采购、施工与设计不符等情况发生。

工程总承包项目运行及盈利模式可使设计人员更加关心建设

工程项目总投资，优化工程建设方案。在设计阶段，造价、采购

及施工相关人员应与设计人员相互配合，优化设计方案，对实现

同一功能的几个设计方案，从工艺流程、设备选型、现场施工等

方面，通过技术经济的比较与综合分析，择优选择技术先进、经

济合理、安全可行、便于施工的设计方案，使项目在满足国家规

范、标准及建设单位功能需求的同时实现投资最优，降低工程总

造价。

过往工程建设的总工期一般分为设计招标、设计阶段、施工

招标、施工阶段等分开进行，且环环相扣，无法交叉进行。工程

总承包模式下工程建设总工期一般分为工程总承包单位招标及中

标单位完成设计至施工全过程的两阶段。该模式首先有效减少了

招标次数，降低工程的社会成本；其次总承包单位通过对项目总

进度和各阶段进度的管理，通过对设计、采购、施工等阶段的协

调配合与合理交叉，可大幅缩短项目工期。

二、现阶段推进工程总承包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关于工程总承包发包阶段

住建部在近期发的文件中对工程总承包发包阶段的规定在不

断调整。例如在2016年5月发的《关于进一步推进工程总承包发

展的若干意见》和2017年12月发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

目工程总承包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指出：建设单位可以

在可研、方案或初设完成后按照确定的规模、标准、投资限额、

质量和进度要求等进行工程总承包项目发包。但在住建部2019年

5月发的第二版征求意见稿中指出：建设单位应当在完成项目审

批、核准或备案程序后进行工程总承包项目发包。政府投资项目

在完成初步设计审批后进行工程总承包项目发包。

根据上述相关规定可知，目前工程总承包项目的发包应依据

住建部正式文件即16年5月发的若干意见规定，即在可研、方案

或初设完成后按照确定的规模、标准、投资限额、质量和进度要

求等进行工程总承包项目发包。该规定与正式发布的公路及铁路

工程总承包相关规定保持一致，故相关单位应关注最新征求意见

稿的表述及正式意见的发布对已实施的总承包项目的影响。

（二）关于工程总承包的分包

关于工程总承包的分包，在最新修订的《建筑法》中规定：

建筑工程总承包单位可以将承包工程中的部分工程发包给具有相

应资质条件的分包单位。禁止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工程再分包。

工程总承包单位通常由设计主导，但鉴于我国目前的资质划

分现状，设计单位很少具有与其设计对应规模的施工资质。即设

计单位（无对应施工资质）主导的总承包项目，按规定需要把施

工部分全部分包给具有对应资质的施工单位。但施工单位在项目

实施的过程中通常需要把项目非主体部分分包给专业施工队伍，

这就导致在以往属于正常合法的施工分包行为在工程总承包项目

中成了疑似违反建筑法的二次分包。

为推进工程总承包的发展，住建部在2017年12月发的征求

意见稿中对工程总承包关于分包的规定细化。其中第二十一条指

出：工程总承包单位可根据合同约定或者经建设单位同意，将工

程总承包合同中的设计或者施工业务分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的单

位。第二十四条指出：按照本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进行工程总承

包分包的，设计总包单位或者施工总承包单位根据与工程总承包

单位的合同约定或者经工程总承包单位同意，可以将其承包范围

内的非主体部分分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该征求意见稿明确

了工程总承包项目中的分包制度。但不知是不是考虑与上位法冲

突的问题，住建部在2019年5月发的最新征求意见稿中却将相关

表述去掉了。

除此之外，还有关于工程总承包招标时前期设计服务企业是

否可以参加的相关规定冲突；工程总承包联合体投标相关规定冲

突、工程总承包计价方式相关规定冲突及工程总承包固定总价的

审价与审计相关规定冲突（设计优化利益归属问题）等等。由于

篇幅有限，在此不做深入表述。

综上所述，国家在大力推进工程总承包的同时应在法律法规

层面对相关规定作出清晰的界定，避免由于缺少立法层面的依据

造成各地区对相关政策理解的偏差及政策性规定相互矛盾，或地

区无相关规定造成工程总承包单位在工程的实施过程中需额外承

担的法律风险。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进一步推进工程

总承包发展的若干意见[EB/OL]，2016-05-20/2020-01-20.

[2]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屋建筑和市政

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EB/OL]，

2017-12-26/2020-01-20.

[3]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屋建筑和市政

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EB/OL]，

2019-05-10/2020-01-20.

工程总承包的优势及现阶段存在的一些问题
赵利明

大连市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